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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教师教育学院教学工作业绩考核
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系（中心），各科室：

现将《教师教育学院教学工作业绩考核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2015年1月26日
教师教育学院教学工作业绩考核实施细则

    为完善《温州大学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办法（修订）》（行政〔2013〕209号）的相关内容，依据该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对办法中未尽事宜进行细化，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教学工作量

1.教师在研究生部、本部、瓯江学院、成教学院承担由学院统一安排的教学任务均纳入教学工作业绩考核范围，分别以教务科、实验中心核实的数据为准。

2. 教师参与文化艺术、学科竞赛等工作指导，其教学工作量以教务处、团委备案并经人事处报批的数据为准。

3.对学生在学校毕业论文（含本科毕业论文与硕士毕业论文）抄袭检测中发现严重抄袭现象（论文重复率达50%以上），该篇论文不计入指导教师的教学工作量。

4.行政兼职工作量补贴：专业负责人每学期补贴32个当量课时，系（实验中心）主任、系书记、系副主任、实验中心副主任每学期补贴23个当量课时，兼职就高补贴。

5.在编专任教师，除文件规定的见习期、全学年外出进修及脱产挂职锻炼的教师外，原则上都要参加本学年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外出进修以及挂职锻炼一学期的教师，其教学工作量按学院该学期平均工作量计算。对应参加考核而不按规定提交考核申请表的教师，直接评定为“D级”。

二、教学效果

1.课堂教学质量评价

以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瓯江学院）当学年各门课程学评教平均分（标准分）为Z分数。研究生学评教分数待研究生部评教考核系统出台后纳入考核。因个人原因当年未承担课堂教学任务而无学评教分数的教师，不计算学评教分数。
2.指导学生获奖情况

由多名教师参与指导的竞赛项目，教师个人教学工作业绩分按其竞赛指导工作量占总指导工作量的比例计算。项目分值由项目负责人进行分配。

三、教师教学建设、教学研究与改革等

1.专业建设、精品课程（群）建设、教材建设、教改项目、优秀教学团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等集体项目业绩分由各项目负责人依据成员贡献大小按年度进行分配，并上报学院审核备案。

2.院级专业建设预研项目结题以2分/项标准计算教学工作业绩分；校级教学成果培育项目立项、校级实验室开放项目结题当年均以5分/项标准计算教学工作业绩分；校级实验室研究项目参照校教改项目乘0.5系数计算教学工作业绩分。

3.教改论文业绩分认定采用教师自愿申报、学院教学业绩考核工作组审定的方式。教改论文主要包含教学改革与研究、专业建设研究两类。权威论文按20分/篇、一级论文15分/篇、2A论文8分/篇、2B论文4分/篇、三级论文按2分/篇的标准计算教学工作业绩。若已上报科研业绩的论文，不再计算教学工作业绩；已计算教学工作业绩的论文，不再计算科研业绩。

4.其他重要的教学建设与改革研究业绩分值，各系按1分/人的标准计算，并由系主任根据系内成员分工情况进行分配，并上报学院审核备案。

5.对因个人原因终止在研校级及以上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并因此给学院年度教学业绩考核造成扣分的，在该教师该年度的教学建设与改革研究分按该项目的分值2倍数一次性扣除。

四、教师育人工作量计算

教学业绩考核中的相关教师育人工作量计算办法以《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师育人工作考核办法补充条例》执行，当年完成或超出55个工作量的计10分，低于55个工作量的按比例计分。

五、其他

1.在本细则实施期间如学校出台新的相关规定，按学校新规定执行。

2.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过程中（含细则制定工作与考核工作），教师反馈意见需以书面形式在公示期限内提交，超出公示期限不予以受理。 

3.上述工作量计分仅用于教学业绩考核，其他未尽事宜由教学业绩考核工作组讨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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